《岫岩满族自治县地下水管理暂行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背景与目的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解决我县地下水开发利用不规范、监管权责不清晰等问题，进一步加强地下水（含地热水、矿泉水）管理保护与节约集约利用，保障生态安全，特制定本规定，构建权责清晰、监管有力的地下水管理体系。

二、核心内容解读

（一） 适用范围与管理原则：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所有地下水相关活动，遵循“节水优先、总量控制”原则，县水利局为主管部门，相关单位协同履职。

（二）取水许可管理：明确5类无需申请取水许可证的情形（如家庭生活用水、临时应急取水等），其余直接取用地下水的主体（如工业生产、规模化种植养殖等）需按“申请-受理-审查审批-水表安装与试运行-验收-领证缴费”流程办理许可证，同时列出7类不予批准取水的情形（如在禁止开采区取水、公共供水管网能满足却自备设施取水等）。

（三）节约保护与污染防治：要求取水单位和个人采用节水型工艺设备、建设节水设施，建立应急备用水源库；饮用水源保护区禁止污染活动，严禁违规输送贮存污染物、倾倒废弃物，生产建设及养殖活动需合规防护并监测备案。

（四） 监督管理措施：县水利局通过年度现场核查（每年1次）、日常网格化巡查（关键区域每月≥2次、一般区域每月≥1次）、随机抽查（每年比例≥30%）、年度专项联合检查开展监管；设立24小时举报专线，7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核实进展，实名举报查证属实给予奖励；同时强化取水全流程管控，包括分级巡查、计量强制校验（每年1次）、动态异常核查（3个工作日内）及协同处置机制。

三、实施意义

本规定的实施，将进一步规范我县地下水开发利用行为，强化地下水节约保护与污染防治，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，有效保障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生态安全，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。

